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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謹此提述比速科技集團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的
公告，內容關於（其中包括），自LE Group Holdings Pte. Ltd.（「LE Group」）向巧
能環球有限公司（「巧能環球」）建議轉讓本公司發行之全部承兌票據（「承兌票據」）
（「承兌票據轉讓」）。

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，本公司已從LE Group收到有關承兌票據轉讓的正式轉
讓通知。按照條款規定，承兌票據可自由轉讓予除本公司關連人士之外的任何人
士。盡本公司所深知，巧能環球(i)於其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將有關證券轉讓予LE 
Group前，為全部承兌票據的前持有人；及(ii)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
方。因此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向巧能環球發行承兌票據新證書。

承董事會命
比速科技集團國際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林華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Artem Matyushok先生、Brett Ashley Wight先生、林
華先生及邢濱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美順先生、梁子榮先生及張國智先生。


